附件1 

人 民 防 空 工 程

平 时 使 用 申 请 表
使用单位：**** 物业管理公司            （公章）
工程名称：****人防工程               
凤台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制

（一）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申请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使用单位
	 
	联系电话
	 

	 法定地址
	
	法人代表
	

	日常管理负责人
	
	联系电话
	

	使用期限及用途：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使用，

用于                                    用途（具体用途由相关部门审查批准）。

	新办□      补办□     变更□      延续□

	工程

使用

单位

承诺


	本使用单位愿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安徽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等规定，承担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的责任，做好人防工程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使之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确保人防工程和公众的安全以及不降低人防工程的防空效能。

使用单位：****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张**

             　 ****年**月**日

	工工程所属单位意见

 
	同意平时按                    使用，有关人防、公安、消防、卫生、环保、工商、税务等手续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所属单位：****公司  　  （公章）     　 法定代表人：张**

****年**月**日


（二）人防工程基本情况登记表
	工程名称
	

	工程概况
	建筑面积
	      (㎡)
	使用面积
	      (㎡)

	
	工程类型
	
	工程结构
	

	
	工程等级
	
	防护单元数
	

	
	地下层数
	
	出入口个数
	

	
	平时功能
	
	实际用途
	

	防护
设施设备
	防护密闭门
	     （樘）
	密闭门
	     （樘）

	
	防爆波活门
	     （樘）
	自动排气活门
	     （只）

	
	密闭阀门
	     （只）
	临战封堵
	     （处）

	通风设施
	离心式风机
	     （台）
	电动脚踏

两用风机 
	     （台）

	
	轴流式风机
	     （台）
	测压计
	     （处）

	给排水设施
	防爆地漏
	     （只）
	手摇泵
	     （台）

	电器设备
	供电方式
	
	有无区域电站
	

	传呼设施
	防爆呼唤按钮
	     （只）
	信号控制箱
	     （只）

	
	三防信号灯箱
	     （只）
	
	

	防化设备
	滤毒罐
	（只）
	油网滤尘器
	     （只）

	说明
	


注：以上内容由使用单位与辖区人防主管部门现场核验后填写
使用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凤台县人防工程消防与使用安全

管理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消防与使用安全管理，健全和完善消防与使用安全管理机制，落实消防与使用安全责任和保障措施，做到消防与使用安全工作有计划、有落实、有监督、有检查。消防与使用安全负责人应履行下列消防与使用安全责任：

一、人防工程使用管理责任单位单位负责人是消防与使用安全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工程的消防与使用安全工作。实施消防与使用安全的检查、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消防与使用安全教育、训练等工作。

二、组织经营人员和从业人员落实消防与使用安全检查、整改、消防设备器材维护、提出合理化建议、举报违章行为等工作。

三、认真贯彻执行人防、消防、社会治安等法律、法规，自觉接受人防、消防和公安部门的监督检查，主动汇报工作情况，积极参与有关活动。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消防与使用安全工作部署完成人防工程火灾及治安隐患整改，做到整改迅速、彻底。

四、管理和维护公司消防设备和器材，指定管理人员认真负责器材的维护、清洁、保管及应急状态下灭火的配合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确保器材完好无损。

五、在火灾情况下，负责人防工程内部人员的组织和疏散，引导人员脱离火灾危险，负责组织从业人员参与消防自救，配合消防部门维持现场秩序、进行人员和物资的抢救工作，防止有人制造混乱。

六、消防与使用安全负责人应自觉学习和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和基本的消防灭火技能，提高防火意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把公司的消防与使用安全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充分做好火灾隐患的检查、整改和防范，确保人防工程消防与使用安全。

七、本责任书所确定的责任期限自 XXXX年XX月XX 日至XXXX年XX月XX 日。

八、本责任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报人防主管部门一份。
 
人防工程所属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XXX           XXXX 年XX月XX 日

人防工程使用管理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XXX        XXXX年 XX月XX 日

附件3
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

工程名称：                   
合同编号：                   
凤台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制
人民防空工程租赁使用合同

    （甲方）出租方：                           
    （乙方）承租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以及《安徽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等规定等，甲方向乙方出租人民防空工程，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状况

人民防空工程坐落：            市(县)         区(镇) 

    工程名称：                                       

    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              
    工程质量状况：                                   
    设计平时用途：               乙方用途：                                        
    第二条  租赁期限

    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合同生效后       天内甲方将工程交付乙方。

    第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和使用费缴纳时间、方式

1．乙方向甲方缴纳租赁费每年人民币（大写）          ，￥             元。

    2．使用费缴纳时间与方式：                                                               

    第四条  维护管理和安全责任

1．甲方承担防空地下室主体结构和主要防护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和消防、防汛、治安等工作以及其它相关经济、法律责任，并承担公共水、电、暖、通信、排污等费用，保障乙方正常使用；甲方维修工程时，乙方应予以协助。

2．乙方承担租赁物的维护、消防、防汛、治安等工作和使用中的经济、法律责任，并承担租赁物的水、电、暖、通信、排污等费用；

3．乙方不得改变租赁物主体结构，不得拆除租赁物设备、设施或者危害租赁物的安全和使用效能，不得擅自改变用途，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4．乙方如对租赁物按使用需要进行装修，装修方案和施工图必须经甲方审核同意并签订装修合同后方可组织施工；若改变结构和防护设备、设施以及影响防护效能的，甲方审核后应将施工方案、装修合同报人防主管部门按有关程序审批；合同期满时，乙方装修新增资产，按装修合同约定处理。 

5．乙方承担人防工程日常维护管理，主要内容包括：渗漏水治理，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通风机械、排污泵、阀门、封堵框、套管等进行除锈、刷漆、加油等维护保养工作，及时更换损坏、失效的设备和部件。甲乙双方可另签订租赁物安全生产目标和维护管理责任书，细化双方管理责任，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五条  合同变更、解除等

一、合同期内，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如确需变更平时用途或转租、转让，应当书面报经甲方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1．拖欠租赁费达到    天或者拖欠金额达到  　　以上的；

2．擅自进行装修改造的；

3．擅自改变用途的；

4．擅自转租、转借等变更使用主体的；

5．利用租赁物进行非法活动的。

三、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1．合同签订后逾期    天未交使用权的；

2．提供的租赁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条件的；

3．未尽合同约定责任，至使乙方无法正常使用的；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责任

1．未按合同约定移交租赁物使用权，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未按本合同约定行使维护、管理等职责，影响乙方使用，应按        赔偿。

二、乙方责任

1．未按合同及时缴纳租赁费，应如数补缴，同时，每天应按年租赁费总额千分之    的比例缴纳滞纳金；

2．由于使用不当或乙方其他原因造成租赁物损坏，负责维修并赔偿损失；

3．擅自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的，应按甲方和人防主管部门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4．逾期不归还使用权，除补租赁费外，每天应按年租赁费总额百分之    的比例偿付违约金；

5．在合同期内，因战备需要应立即无条件终止合同，甲方返还乙方剩余租赁费和保证金；因城市规划、市政公共工程建设和人防工程统一规划等需要，应立即终止合同，出租人按合同约定补偿承租人直接损失。

第七条  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采取下列方式解决：

1．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3．                             
    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1．乙方应接受甲方和人防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对违反合同约定的，应立即进行整改，如拒不整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乙方承诺不在租赁物内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不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等危险品。

3．经双方协商，合同    年一签，签订期限应在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规定期限以内。任何一方若提前解除或续签合同，应提前    天与对方协商。

4．任何一方需要提前解除或续签合同，应提前    天与对方协商。

    5．甲方应按照所租赁的人防工程总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元的标准，提取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专项经费，由乙方单独列账，按照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委托协议约定，用于该住宅小区人防工程维修养护。
    6．                                                                                    

    第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由双方协商作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条  承租方在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到工程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承租方取得使用证后本合同生效。

    出租方(盖章)                 承租方(盖章)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电话：                       电话：

    签订地点：

    签订日期：


